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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介

（一）任务来源

《阿拉伯木聚糖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团体标准由广西农业

农村产业振兴促进会《广西农业农村产业振兴促进会关于《阿拉伯木

聚糖》等 2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桂农促会技〔2025〕8号）批

准立项，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提出。

（二）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员组成以及分工情况

1、起草单位

团体标准《阿拉伯木聚糖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由广西壮族

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提出。主要负责起草单位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

验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审评查验中心、桂林纤元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广西大学、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广西民族大学、广

西南宁信雄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唐传生物科技（厦门）有限公司、谷

创芯生物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皇氏

乳业有限公司。

2、主要起草人员组成以及分工情况

主要起草人员组成以及分工情况见下表：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专业
参与编制标准分工

情况

周玉恒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科学院广西

植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 生物化工 项目统筹、审核

张国柱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科学院广西

植物研究所

研习员 化学工程
调研规划、技术方案

制定、指标验证

陈海珊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科学院广西

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轻工技术与工

程

调研规划、质量要求

论证、方案优化

王磊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科学院广西

植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 有机化学
标准编制、生产工艺

调研、资料检索

刘金磊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科学院广西

植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 应用化学
标准编制、技术指标

研究、资料检索

覃香香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科学院广西

植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标准编制、企业实地

调研、意见征询、资

料检索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专业
参与编制标准分工

情况

石国良

唐传生物科技

（厦门）有限公

司

研发总监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标准编制、实验数据

整理、资料检索

林卫军

唐传生物科技

（厦门）有限公

司

研发总监 生物与医药
标准编制、行业应用

调研、资料检索

蔡许彬

唐传生物科技

（厦门）有限公

司

研发经理 有机化学
内容校核、行业适配

性验证

陈旭
桂林纤元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法人 生物工程 格式修改

洪诗群

谷创芯生物科技

（厦门）有限公

司

生产负责人
高分子物理与

化学
格式修改

黄俊翔
广西皇氏乳业有

限公司
工程师 产品规划

内容校核、行业适配

性验证

石爱萍
广西皇氏乳业有

限公司
工程师

产品技术路线

优化

内容校核、行业适配

性验证

李雯晓
广西皇氏乳业有

限公司
工程师 资料收集

内容校核、行业适配

性验证



（三）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政策依据

在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鼓励社会团体制定创新性、市场急需的标准；《食品安全法》第 44 条

明确要求食品检验方法实现标准化；《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

法》第 12 条规定新食品原料需配套相应的质量规格与检测方法；

《“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提出加快新业态、新原料标准供

给，为阿拉伯木聚糖检测标准的制定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

在地方层面，广西作为甘蔗主产区，《广西糖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桂政办发〔2021〕134 号）明确推进蔗糖精深加工和副产品

高值化利用，阿拉伯木聚糖以甘蔗渣为原料制备，是甘蔗副产物高值

化利用的重要方向。制定本标准契合广西糖业产业升级需求，助力当

地农产品加工产业向高附加值、多功能方向转型。

2、目的及意义

（1）目的

本项目旨在响应国家及地方标准化政策与产业发展要求，解决当

前阿拉伯木聚糖检测方法缺乏统一标准的行业痛点，通过制定科学、

精准、可操作的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方法，为阿拉伯木聚糖的质量控制、

安全监管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推动甘蔗副产物高值化利用，促进阿拉

伯木聚糖在食品、保健品等领域的规范化发展。

（2）意义

1. 填补行业检测标准空白：当前国内尚无阿拉伯木聚糖专属的

检测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弥补了这一技术缺口，结束企业自建方法、

检测结果不可比的现状。



2. 支撑产业规范化发展：为生产企业提供质量控制依据，为监

管部门提供执法技术支撑，保障阿拉伯木聚糖产品质量稳定性和一致

性，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3. 助力甘蔗副产物高值化：阿拉伯木聚糖以甘蔗渣为原料，本

标准的实施将推动甘蔗渣的综合利用，提升广西糖业产业链附加值，

契合循环经济发展理念。

4. 提升检测技术科学性：依托高效液相色谱法的成熟技术，结

合阿拉伯木聚糖分子特性优化检测流程，实现精准定量，为功能性食

品原料检测提供技术参考。

3、必要性

（1）阿拉伯木聚糖应用需求迫切，检测标准缺失制约产业发展：

阿拉伯木聚糖作为新型膳食纤维，具有调节肠道健康、增强免疫等功

能特性，在食品、保健品领域应用前景广阔，但目前其检测无统一标

准，企业多参考其他糖类检测方法，导致检测结果偏差率高达

15%-30%，引发质量纠纷，严重制约产品研发、贸易流通和市场推广。

（2）新食品原料监管需要配套检测方法：阿拉伯木聚糖作为甘

蔗副产物制备的功能性原料，其质量安全监管需科学的检测方法支

撑，现行国标中糖类检测标准（如 GB 5009.8-2023）仅部分覆盖其

特性，无法满足精准定量需求，制定专属检测标准是完善新食品原料

全链条监管体系的关键。

（3）甘蔗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广西是我国甘蔗主产区，甘蔗

渣产量大，其高值化利用是广西糖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制定阿拉

伯木聚糖检测标准，能推动甘蔗渣深加工产业的标准化，提升资源综

合利用水平，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4）国际标准接轨的必然要求：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等组织正加快膳食纤维检测标准更新，国内缺乏阿拉伯木聚糖检测标

准将削弱相关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本标准的制定有助于抢占国际

标准话语权先机。

二、标准编制过程

1、成立编制工作组

本标准的编制从 2025 年 4 月立项后正式启动，由广西壮族自

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牵头，联合食品检测机构、科研院所、

生产企业、高校等多家单位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项目负责人，

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确定标准编制的组织形式、技术框架、工作步

骤和进度安排，保障编制工作有序开展。

2、实地调研，资料收集

起草工作组汇聚食品检测、食品科学、生物化工等领域专家力量，

前往相关生产企业开展实地调研，通过现场走访、座谈交流，深入了

解阿拉伯木聚糖的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现状及行业检测需求。同时，

多渠道检索国内外糖类物质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标准、阿拉伯木聚糖分

子特性研究、膳食纤维检测技术等相关学术文献、政策文件和标准资

料，全面梳理高效液相色谱法在聚糖检测中的应用要点，为标准编制

提供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3、研讨确定主体内容

在充分调研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编制小组多次召开专题研讨

会，围绕标准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原理、两种检



测方法的试剂配制、仪器设备、样品制备、分析步骤等核心内容进行

深入研讨。结合阿拉伯木聚糖的分子特性（1,4-β-木糖为主链、阿拉

伯糖为主要侧链），确定酸法水解 + 高效液相色谱-示差折光检测的

核心技术路线，同时针对国内实验室既有高压灭菌锅又有加热回流装

置的设备现状，设计了法一（高压灭菌锅酸水解）和法二（加热回流

装置酸水解）两种检测方法，优化两种方法的水解工艺、色谱条件、

标准曲线配置等关键环节，搭建标准框架并细化技术内容，于 2025

年 12 月完成标准草案编制。

形成草案后，编制工作组广泛征求行业专家、生产企业、监管部

门、检测机构等相关方意见，对反馈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和

充分论证，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于 2026年 3 月完成《阿拉伯

木聚糖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征求意见稿的编制。

三、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0-2003）以及国家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编写，规范

标准格式和表述，确保标准的规范性、严谨性和统一性，满足系列化、

通用化要求。

2、一致性原则

以检测方法的科学性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为核心，遵循《食品安



全法》《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确保标准与

我国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相互协调、保

持一致，无抵触现象；检测技术框架与 GB 5009.8-2023《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糖类的测定》等同类检测标准相衔接，保障标准的

合法性和适用性。

3、可操作性原则

充分考虑国内食品检测机构和生产企业的实际检验能力、仪器设

备配置情况，制定的试剂配制、样品制备、分析步骤等内容简洁明了、

简便易行，色谱条件、仪器参数等指标选取通用化、常规化，确保标

准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便于企业执行和监管

部门监督。

4、通用性原则

标准涵盖阿拉伯木聚糖检测的全流程技术要求，适用于不同生产

工艺制备的阿拉伯木聚糖产品检测，兼顾了食品检测机构、生产企业、

监管部门等不同主体的检测需求，同时提供两种酸水解工艺方案，适

配不同实验室的设备条件，具有广泛的通用性和适用性。

四、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的论据

《阿拉伯木聚糖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共分为 10章，分别是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原理、试剂和材料、仪器与设

备、样品制备、分析步骤、阿拉伯木聚糖含量计算、精密度，其中原



理、试剂和材料、仪器与设备、分析步骤（含法一、法二）、含量计

算、精密度是本标准的核心内容，各章节内容确定的论据如下：

（一）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阿拉伯木聚糖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阿拉伯木聚糖

测定的高效液相色谱法，包括原理、试剂和材料、仪器与设备、样品

制备、分析步骤、阿拉伯木聚糖含量计算及精密度。

本文件适用于阿拉伯木聚糖的测定。

本条结合阿拉伯木聚糖的生产原料（甘蔗渣）、产品特性（功能

性膳食纤维）及应用场景（食品、保健品等），明确标准的适用对象

为所有以甘蔗渣为原料制备的阿拉伯木聚糖产品，同时明确标准包含

两种等效检测方法，覆盖不同实验室的检测需求，确保标准适用范围

清晰、准确。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

少的内容。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检测对试验用水的纯度要求较高，水中的杂质会影

响色谱柱性能和检测结果准确性，GB/T 6682 是分析实验室用水的

通用国家标准，引用该标准并规定试验用水为一级水，确保试验用水

的质量符合检测要求，无其他额外引用文件，确保标准的简洁性，避



免冗余。

（三）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阿拉伯木聚糖 Arabinoxylan

以甘蔗渣为原料，经清洗、压榨、氢氧化钠提取、沉淀、纯化、

干燥等工艺制成。

本条依据阿拉伯木聚糖的主流生产原料和核心生产工艺进行定

义，明确了产品的原料属性和加工特性，同时契合行业对阿拉伯木聚

糖的基本认知，定义简洁、准确、具有唯一性。

（四）原理

阿拉伯木聚糖是由1,4-β-木糖为主链，阿拉伯糖为主要侧链组成

的高分子聚糖。采用酸法水解，水解物主要为木糖与阿拉伯糖，经高

效液相色谱柱分离，示差折光检测器检测，外标法定量。

基于阿拉伯木聚糖的多糖分子结构，酸法水解是多糖降解为特征

单糖的经典、高效方法，能将其完全降解为木糖和阿拉伯糖；高效液

相色谱法是糖类物质分离检测的成熟技术，对单糖具有良好的分离效

果；示差折光检测器对糖类等非紫外吸收物质检测灵敏度高、适用性

强；外标法是定量分析的通用方法，操作简便、定量准确，该原理经

前期方法学验证，检测结果可靠，同时为两种检测方法的设计提供统

一的理论基础。

（五）试剂和材料



除另有说明外，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GB/T 6682规

定的一级水。核心试剂包括硫酸、木糖标准品（C5H10O5，CAS号：

58-86-6，纯度≥99％）、阿拉伯糖标准品（C5H10O5，CAS号：5328-37-0，

纯度≥99％）；并分别明确法一、法二专用硫酸溶液及通用标准储备

液的配制方法。

分析纯试剂能满足食品检测的常规精度要求，降低检测成本；一

级水确保无杂质干扰检测，符合高效液相色谱检测的通用要求。

木糖和阿拉伯糖标准品为色谱定量的基准物质，规定≥99%的纯

度和明确的CAS号，确保标准品的准确性、溯源性，为外标法定量提

供可靠基础。

硫酸既是酸水解的水解剂，也是高效液相色谱检测的流动相组

分，法一设计10%（W/V）硫酸溶液、法二设计4%（W/V）硫酸溶

液，均经浓度和体积换算验证，计算精准；0.05%（W/V）硫酸溶液

为通用流动相，木糖、阿拉伯糖标准储备液（10g/L）为通用定量标

准，浓度设置兼顾检测灵敏度和标准曲线线性范围，适配阿拉伯木聚

糖水解后单糖的浓度范围。

（六）仪器与设备

通用仪器：高效液相色谱仪（配示差检测器）、分析天平（精密

度 0.0001g）、恒温水浴锅、色谱柱（Carbomix H-NP5:8％（7.8×300

mm Sepax Technologies, Inc. 美国）或等效色谱柱）；法一专用仪器：

高压灭菌锅（可调温）；法二专用仪器：加热回流装置（由加热套、

烧瓶、冷凝管组成）。



分析天平0.0001g的精密度满足标准品、样品的精准称量要求，

确保试验数据的准确性；恒温水浴锅用于样品溶胀处理，温度控制精

准，为两种方法的通用仪器，确保样品前处理基础一致。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示差检测器）是糖类物质检测的常规专用仪

器，Carbomix H-NP5 色谱柱为糖类检测专用柱，对木糖、阿拉伯糖

具有良好的分离度和重现性，规定等效色谱柱增强标准的适用性。

法一专用高压灭菌锅、法二专用加热回流装置均为国内实验室常

规设备，分别适配两种酸水解工艺，满足不同实验室的设备配置需求，

确保标准的通用性。

（七）样品制备

将阿拉伯木聚糖粉碎并过100目筛。

粉碎并过100目筛能增加样品的比表面积，使后续的干燥、溶胀、

酸水解过程更充分、均匀，避免样品颗粒过大导致的水解不完全，确

保检测结果的代表性；100目筛为食品检测中样品前处理的常用规格，

操作通用，适用于两种检测方法，确保样品前处理的一致性。

（八）分析步骤

分析步骤为标准核心内容，分为试样处理、标准曲线配置、试样

测定三个部分，其中试样处理分法一、法二设计不同工艺，标准曲线

配置、试样测定为两种方法通用流程，各环节论据如下：

8.1 试样处理

通用前处理：取 1g -2g（精确到 0.0001g）试样平铺于扁形称量

瓶中，厚度不超过 5mm，开启瓶盖在 100℃-105℃干燥 5h，将瓶盖



盖好，移至干燥器中冷却 30min后称重，再在上述温度干燥 1h，冷

却后再次称重，至连续两次称重的差值不超过 5mg为止。

法一试样处理：精确称取干燥样品 0.5000g于 50mL锥形瓶中，

加入 10mL水，用带砂芯的硅胶塞盖紧瓶口，90℃水浴 40min确保充

分溶胀，冷却，加入 6mL 10％（W/V）硫酸溶液（5.2.1），再加入

4mL 水，盖上硅胶塞，摇匀，将锥形瓶放入灭菌锅，110℃酸水解

75min，冷却后取出，溶液转移至 200mL 容量瓶，用水清洗锥形瓶

2-3次，合并洗涤液于容量瓶中，用水定容至刻度，混匀，过 0.22μm

滤膜。

法二试样处理：精确称取干燥样品 0.4000g 于烧瓶中，加入 10

mL水，90℃水浴 40min确保充分溶胀，冷却，加入 10mL 4％（W/V）

硫酸溶液（5.2.1），摇匀，将烧瓶安装在加热回流装置上，20min加

热至沸腾，保持沸腾回流水解 180min，冷却后取出，溶液转移至

100mL容量瓶，用水清洗烧瓶 2-3次，合并洗涤液于容量瓶中，用水

定容至刻度，混匀，过 0.22μm滤膜。

干燥至恒重能消除样品中水分对检测结果的影响，确保以干基计

算含量，恒重判定标准（≤5mg）符合食品检测的通用要求；90℃水

浴 40min 溶胀能使阿拉伯木聚糖的多糖分子充分舒展，便于后续酸

水解剂渗透，提高水解效率，通用前处理确保两种方法的检测基础一

致。

法一的高压灭菌水解工艺（110℃、75min）和法二的加热回流

水解工艺（沸腾、180min），均经多次试验验证能实现阿拉伯木聚



糖的完全水解，无单糖降解；两种方法的样品称量质量、硫酸浓度、

定容体积均经工艺适配验证，与水解设备和水解时间高度匹配，确保

水解效率一致。

0.22μm 滤膜过滤能去除水解液中的不溶性杂质，保护色谱柱，

确保色谱检测的顺畅性，为食品检测的通用操作，适用于两种方法。

8.2 标准曲线配置

通用流程：分别移取 10g/L 木糖标准储备液 0.0mL、1.0mL、

2.0mL、3.0mL、4.0mL、5.0mL，分别加入 6支具塞试管中，分别补

加 0.05％（W/V） 硫酸溶液（5.2.2）至总体积为 10mL，混匀并用

0.22μm针筒式过滤器过滤，滤液进高效液相色谱检测，记录不同浓

度木糖的积峰面积，以木糖浓度作为横坐标，木糖峰面积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分别移取 10g/L 阿拉伯糖标准储备液 0.0mL、0.2mL、0.4mL、

0.6mL、0.8mL、1.0mL，分别加入 6支具塞试管中，分别补加 0.05％

（W/V） 硫酸溶液（5.2.2）至总体积为 10mL，混匀并用 0.22μm针

筒式过滤器过滤，滤液进高效液相色谱检测，记录不同浓度阿拉伯糖

的积峰面积，以阿拉伯糖浓度作为横坐标，阿拉伯糖峰面积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木糖、阿拉伯糖的梯度浓度设置基于两种方法水解后单糖的实际

浓度范围，确保标准曲线的线性关系良好（R²≥0.999），覆盖检测样

品的浓度区间，提高定量准确性。

两种方法采用相同的标准曲线配置流程，确保定量基准一致，检



测结果具有等效性和可比性；与试样处理相同的过滤步骤，减少系统

误差，符合定量分析的通用要求。

8.3 试样测定

通用流程：高效液相色谱（HPLC）分析方法，色谱柱：Carbomix

H-NP5:8％（7.8×300mm Sepax Technologies, Inc. 美国）或等效色谱

柱。

色谱条件：柱温 60℃，流动相为 0.05％（W/V）硫酸溶液（5.2.2），

流速为 0.6mL.min-1，进样量 20μL，RID-10A示差检测器检测。在此

条件下对得到的色谱图进行木糖和阿拉伯糖积峰面积计算。

该色谱条件经前期优化试验验证，木糖和阿拉伯糖能实现完全分

离，峰形对称、保留时间稳定，无杂峰干扰；60℃柱温提高单糖分

离效率，0.6mL/min 流速兼顾分离度和检测效率，20μL 进样量适配

示差检测器的灵敏度。

两种方法采用完全相同的色谱检测条件，确保分离和定量效果一

致，是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等效的核心保障，同时色谱条件均为高效液

相色谱检测糖类的常规参数，便于各实验室实施。

（九）阿拉伯木聚糖含量的计算

阿拉伯木聚糖的含量 X（％），按照公式（1）进行计算。

式中：

X——试样中阿拉伯木聚糖含量，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m1——试样溶液中木糖的浓度，单位为克每升（g/L）；

m2——试样溶液中阿拉伯糖的浓度，单位为克每升（g/L）；



0.88—木糖、阿拉伯糖与阿拉伯木聚糖的转换系数;

v—试样定容体积，单位为升（L）；

M—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转换系数 0.88 由多糖水解为单糖的分子结构换算得出（单糖脱

水缩合为多糖，扣除水分子的质量比例），经两种方法的多次试验验

证，与实际检测结果高度契合，为两种方法的通用系数。

公式以木糖和阿拉伯糖的总浓度为计算依据，符合阿拉伯木聚糖

以木糖为主链、阿拉伯糖为主要侧链的分子组成特征；法一、法二仅

需代入各自的定容体积和试样质量，计算逻辑通用、简便。

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符合食品检测定量分析的精度要求，确

保两种方法的检测数据具有统一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十）精密度

10.1 重复性

在重复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其

算术平均值的 5％。

10.2 再现性

在再现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其

算术平均值的 10％。

经前期对两种方法开展多次重复性和再现性试验验证，法一、法

二的室内重复性 RSD均＜5%，室间再现性 RSD均＜10%，据此制

定统一的精密度指标，符合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方法的通用精密度要



求，同时确保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具有同等的一致性和重现性。

五、与原标准或其他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无。

六、解决的主要问题

1、填补阿拉伯木聚糖检测标准空白：结束国内无阿拉伯木聚糖

专属检测方法的现状，为行业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解决企业自建方

法、检测结果不可比、数据争议频发的行业痛点。

2、解决不同实验室设备适配问题：针对国内实验室设备配置差

异的实际情况，设计法一（高压灭菌水解）和法二（加热回流水解）

两种等效检测方法，兼顾不同实验室的设备条件，利于标准在行业内

的全面推广和实施。

3、规范阿拉伯木聚糖检测全流程：明确了从样品制备、前处理、

酸水解到色谱检测、含量计算的全流程操作规范，统一了两种方法的

核心技术指标，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一致性和重现性。

4、支撑甘蔗副产物高值化利用：为以甘蔗渣为原料的阿拉伯木

聚糖产品提供质量检测依据，推动甘蔗渣的综合利用，提升广西糖业

产业链附加值，助力地方循环经济和糖业转型升级发展。

5、完善新食品原料检测体系：为阿拉伯木聚糖作为功能性新型

原料的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解决监管部门执法、企业新品申

报时技术依据缺失的困境，完善我国新食品原料检测标准体系。

七、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针对两种检测方法开展了全面、系



统的方法学试验和验证工作，确保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科学、可行、

准确，且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具有等效性，主要试验内容及结果如下：

样品前处理优化试验：对比不同粉碎粒度（80 目、100 目、120

目）、溶胀温度（80℃、90℃、100℃）、溶胀时间（30min、40min、

50min）对样品水解效果的影响，确定 100 目筛、90℃水浴 40min

为最佳通用前处理条件，确保两种方法的样品溶胀充分，水解效率一

致。

酸水解工艺验证试验：分别对法一、法二开展水解工艺优化，法

一对比 110℃下 60min、75min、90min 的水解效果，法二对比沸腾

状态下 120min、180min、240min 的水解效果，结果表明 75min 和

180min 为最佳水解时间，此时多糖完全水解，无单糖降解，且两种

方法的水解产物浓度无显著差异。

色谱条件优化试验：对比不同色谱柱、柱温、流速对木糖和阿拉

伯糖分离效果的影响，确定 Carbomix H-NP5:8％（7.8×300mm）色

谱柱、60℃柱温、0.6mL/min 流速为最佳通用色谱条件，木糖和阿拉

伯糖分离度＞1.5，峰形对称，保留时间稳定，两种方法在该条件下

的分离效果完全一致。

标准曲线线性试验：配制不同梯度的木糖和阿拉伯糖标准液，上

机检测并绘制标准曲线，木糖标准曲线浓度范围 0-5g/L，线性相关系

数 R²≥0.9995；阿拉伯糖标准曲线浓度范围 0-1g/L，线性相关系数

R2≥0.9990，均符合定量分析要求，为两种方法的通用定量基准。

回收率和重复性试验：对已知含量的阿拉伯木聚糖样品分别采用



法一、法二开展加标回收试验，两种方法的加标回收率均为

92%-105%；同一操作人员在相同条件下对同一样品进行 6次平行测

定，法一、法二的重复性 RSD均＜5%，表明两种方法的准确性和重

现性良好，且效果等效。

再现性与方法等效性试验：组织 3家不同的检测机构，分别采用

法一、法二对同一阿拉伯木聚糖样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各机构采用

同一种方法的检测结果绝对差值≤算术平均值的 10%，同一样品采用

法一、法二的检测结果无显著差异，表明两种方法均具有良好的室间

再现性，且检测结果完全等效。

所有试验结果均符合食品检测方法的技术要求，验证了本标准规

定的两种检测方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可操作性及等效性，为标准的

制定提供了坚实的试验数据支撑。

八、主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情况

无。

九、产业化情况

本文件是甘蔗副产物高值化利用及功能性膳食纤维产业的应用，

与目前已有的食品检测、糖类测定相关标准相对接，有效解决该领域

阿拉伯木聚糖检测方法缺失、检测结果不可比、产业质量管控无统一

技术依据等问题，规范阿拉伯木聚糖的检测流程和质量评价体系，推

动阿拉伯木聚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同时助力广西糖业从传统制糖向

高附加值、多功能、大健康方向转型，提升甘蔗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促进地方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十一、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其他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起草，规范性引用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检测技术框架参照 GB

5009.8-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糖类的测定》，内容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食品安全法》《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

无任何抵触，在术语使用、检测方法、精密度要求、定量分析等方

面与食品检测领域的通用标准保持高度一致，同时结合阿拉伯木聚

糖的多糖特性，设计了专属的酸水解工艺和含量计算方法，并创新

性制定两种等效检测方法，形成了与现有糖类检测标准互补的阿拉

伯木聚糖专属检测技术规范，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糖类物质检测的标

准体系。

十二、符合市场需求和创新需求的情况说明

本标准紧密贴合市场需求，针对阿拉伯木聚糖检测方法不统一、

检测结果偏差大、产业质量管控与监管无据可依等痛点，通过明确高

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阿拉伯木聚糖的两种等效检测工艺、核心技术参

数、定量计算方法及精密度要求，填补行业标准空白，适配生产企业



质量控制、检测机构第三方检验、监管部门执法监督的实际需求。在

创新方面，融入甘蔗副产物高值化利用的产业发展导向，设计适配不

同实验室设备条件的检测方法，推动阿拉伯木聚糖及甘蔗深加工产业

标准化、高品质升级，为行业提供可复制的规范与创新范式。

十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四、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

术措施、过度办法等）

1、组织措施：由广西农业农村产业振兴促进会牵头，联合标准

起草单位开展标准宣贯培训活动，面向阿拉伯木聚糖生产企业、食品

检测机构、监管部门等相关单位，普及标准知识，重点解读法一、法

二两种检测方法的技术要点、操作差异和注意事项，确保相关单位准

确理解和掌握标准要求。建立标准实施交流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收集标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及时组织行业专

家进行解答和技术指导，保障标准的正确实施。

2、技术措施：鼓励阿拉伯木聚糖生产企业根据本标准要求，完

善企业内部质量控制体系，优化产品检测流程，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

和专业检测人员，根据自身设备条件选择适配的检测方法，确保产品

质量符合标准要求。支持食品检测机构按照本标准开展阿拉伯木聚糖

检测服务，加强检测人员的技术培训，提升对两种检测方法的实操能

力，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监管部门将本标准作为阿拉伯

木聚糖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行政执法的重要技术依据，加大对市场的



监管力度，规范产品生产和流通秩序，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

3、过渡办法：本标准批准发布后设定 3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

内鼓励相关企业、检测机构提前学习和适应标准要求，根据自身设备

条件完成检测流程的优化和调整，掌握法一或法二的实操要点。过渡

期结束后，相关企业的阿拉伯木聚糖产品质量检测、检测机构的第三

方检验均应采用本标准规定的方法（法一或法二），确保标准的全面

贯彻实施。

同时，建议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变化情况，结合行业

发展和标准实施过程中反馈的意见建议，适时对本标准进行修订完

善，确保标准的先进性、适用性和时效性。

十五、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阿拉伯木聚糖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标准编制组

2026 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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